四 川 省 国 内 旅 游 组 团 合 同

                                     合同编号：       
  甲方：                                   （旅游者或单位）     
         住所或单位住址：                                           

         电话：                      

  乙方：                                    （组团旅行社）

         地址：                                                     

         电话：                      
    甲、乙双就甲方参加乙方组织的本次旅游的有关事项经平等协商，自愿签定合同如下：
1、 内容与标准

第1条   主要约定事项  

	旅游团团号
	

	旅游线路
	

	出发及散团时间地点
	     年    月    日        时        分在           集合出发；       年

    月    日在                散团，共计        天        夜。

	主要游览点及游览时间
	

	
	

	
	

	
	

	交通工具及

   标准

（不含景区     观光车）
	飞机：

	
	火车：

	
	轮船：

	
	汽车：

	用餐次数及标准
	早餐   次，标准为  元/餐；正餐  次，标准为  元/餐（含  菜  汤）。

	住宿标准

（住宿天数多于6晚，可在本条备注栏内增列或使用加页纸约定）
	第1晚：房间标准为     星级          房间，费用为       元/人

	
	第2晚：房间标准为     星级          房间，费用为       元/人

	
	第3晚：房间标准为     星级          房间，费用为       元/人

	
	第4晚：房间标准为     星级          房间，费用为       元/人

	
	第5晚：房间标准为     星级          房间，费用为       元/人

	
	第6晚：房间标准为     星级          房间，费用为       元/人

	购物点、住宿点安排
	详见团队运行计划表或旅游行程表（购物根据游客自愿，每日不得超过一次，每次时间不得超过40分钟）

	导游安排及费用
	安排持证导游，费用标准为                 元/人，天

	    行程安排
	详见乙方提交的团队运行计划表或旅游行程表（在四川境内旅游的团队应使用四川省旅游局统一拟制的“团队运行计划表”，出川旅游团队应提交列明每日活动安排的“旅游行程表”）

	旅游团服务质量标准
	执行国家旅游局颁发的、现行的《旅行社国内旅游服务质量标准》（或甲、乙双方约定标准）

	费用及支付办法
	旅游费用：成人      元/人，小孩       元/人，合计                元。

	如因人数不足无法单独成团，将转                                            旅行社并团

	备注
	


    第2条  旅游费用说明

1、（项目费用）：甲方依照本合同第一条约定的旅游费用，包含以下项目：

1)代办证件的手续费：乙方代甲方办理所需旅行证件的手续费。

2)交通客票费：乙方代甲方向民航、铁路、公路、水运等公共交通部门购买交通客票的费用。

     3)餐饮住宿费：《团队运行计划表》(旅游行程表)内所列应由乙方安排的餐饮、住宿费用。

4)游览费: 《团队运行计划表》(旅游行程表) 内所列应由乙方安排的游览费用，旅游景区景点第一

道门票费。

     5)接送费：旅游期间从机场、港口、车站等至住宿旅馆、住宿地至游览地的接送费用。

     6)旅游服务费：乙方提供各项旅游服务收取的费用。

     7)甲、乙双方约定的其他费用：                                                。

     前项所列的交通费如遇政府调整票价，该费用的退、补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三条办理：餐饮住宿费。如甲方要求提高标准，经乙方同意安排的，甲方应补交所需差额。

     2、(非项目费用)甲方依照本合同的第一条约定支付的旅游费用,不包括以下项目:

1)各地机场建设费。

2)旅游中发生的甲方个人费用,如交通工具上的个人餐饮费、个人伤病医疗费、超重行李托运费,旅游住

宿期间的洗衣、电话、电报、饮料及酒类费、私人交通费、自由活动费用、行李保管费、寻回个人遗失物品的费用与报酬，以及旅程中因个人行为造成的赔偿费用等。

     3)甲方自行投保的旅游人身意外保险费用。

     4)双方约定的由甲方自行选择的由其另行付费的其他项目费用。

     5)其他非前述项目的费用。

2、 双方义务

第2条 （甲方义务）甲方应履行下列义务：

1、 甲方所提供的证件及相关资料必须真实有效。

2、 甲方应确保自身身体条件适合参加的旅游团线路。

3、 甲方应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未委托乙方代管而损坏或丢失的，责任自负。

4、 甲方在旅游活动中应遵守团队纪律，妥善监护随行小孩，配合导游完成本次旅游行程。

5、 甲方应尊重目的地的宗教信仰、民族习惯和风土人情。

第4条  (乙方义务)乙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乙方应当提醒甲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甲方的要求，对有关条款予以说明。

2、乙方代理甲方办理旅游所需的手续，应妥善保管甲方提交的各项证件，如有遗失或毁损，应立即主动补

办，承担补办手续费，并赔偿依次给甲方造成的直接损失。

3、按合同约定无领队或全陪的旅游团队，乙方应告之甲方旅游目的地的具体接洽办法。

4、非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在旅游其间搭乘飞机、轮船、火车、长途汽车、地铁、索道、缆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乙方应协助甲方向上列经营者索赔。

5、乙方应当按照《团队运行计划表》(旅游行程表)安排甲方购物，不得强制甲方购物，不得与商品经营者串通欺诈甲方购物。

6、乙方应当提醒甲方出游时携带                                              等证件。

三、甲方违约责任
第5条 (甲方退团)甲方可以在旅游活动开始前通知乙方解除合同，但应按如下标准支付违约金：

1)在约定旅游开始前第5日(不含第5日)以前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10%。

2)在约定旅游开始前第5日至第4日以前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20%。

3)在约定旅游开始前第3日至第2日以前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30%。

4)在约定旅游开始前第1日通知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50%。

5)在约定旅游开始日或开始后通知到或未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100%。

第6条 (延误出行)甲方未准时到达约定地点集合出发也未能中途加入旅游团的,视为甲方解除合同,乙方

可以按照本合同第5条第5项的约定处理。

    四、乙方违约责任

第7条 (乙方取消)除本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情形外,如因乙方原因,致使甲方的旅游活动不能成行而取消

的,乙方应立即通知甲方,退还甲方已交旅游费用,并按如下标准支付违约金： 

1)在旅游开始前第5日(不含第5日) 以前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10%。

2)在约定旅游开始前第5日至第4日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20%。

3)在约定旅游开始前第3日至第2日以前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30%。

4)在约定旅游开始前第1日通知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50%。

5)在约定旅游开始日及以后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100%。

    第9条   (旅游行程延误)因乙方原因(因飞机、火车、轮船晚点造成旅游行程延误除外)造成约定出发时间被延误2小时以上，甲方要求解除合同终止旅游的，乙方应退还未完成的旅程费用并支付旅游费用5%的违约金，双房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乙方应承担甲方因厌恶旅游行程支出的食宿和其他必要费用，并支付旅游费用5%的违约金。

    第10条  (弃团)乙方在旅程中弃置甲方的，应当承担弃置期间甲方支出的食宿和其他必要的费用，退还未完成的行程费用并支付旅游费用30%违约金。

    第11条  (擅自转、并团)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将甲方转给其他旅行社出团的，按总团款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第12条  (运行计划不规范)乙方未在约定出发日一天前将填写完整的《团队运行计划表》(旅游行程表)提交甲方,或提交的《团队运行计划表》(旅游行程表)内容与本合同第一条约定不符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第13条  (压缩游览时间)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在某一景点约定游览时间被压缩一小时以上,乙方应按减少 游览时间占该景点约定游览时间的比例,退还甲方该景点相应比例的游览费用(含该景点门票费、实际交纳的观光车和缆车索道费)。

    五、其他约定

    第14条   (合同转让)经乙方同意,甲方可以将其在本旅游合同上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具有参加本次旅游条件的第三人,但应当在约定的出发日前              日通知乙方。

    第15条   (合同变更)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变更本合同旅游内容，由此增加的旅游费用应由提出变更的一方承担，由此减少的旅游费用，乙方应退还甲方。如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由提出变更的一方承担损失。

    第16条    (保险)乙方推荐甲方自费投保旅游人身意外保险。

    第17条    (不可抗力)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如因不可抗力造成旅游费用增加，由双方合理分担，其中甲方承担          %，乙方承担      %。
    第18条    (扩大损失)甲、乙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而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第19条    (委托招徕)乙方委托其他旅行社代为招徕时，不得以未直接收取甲方费用为由免费。

    第20条    (补充约定事项)

    1、

    2、

3、

第21条 (争议解决)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甲方可向有管辖权的旅游执法机

构(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投诉;甲乙双方均可向法院起诉。
第22条 (合同效力)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第23条 (合同生效)本合同从签订之日起生效，至本次旅行结束甲方离开乙方安排的交通工具时为止。

甲方(代表)：                              乙方(盖章)：

身份证号码:                               负责人:

电话(传真):                               电话(传真):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
甲方同行人员名单、身份证号码附后。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四   川   省  旅  游  局  监  制
                                                 四 川 省 旅 游 执 法 总 队 印 制
